合同续聘（变更）记录

合同编号：

	
[bookmark: _GoBack]合同续聘（变更）事由：原合同期满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同意续签聘用合同，聘用合同的聘期为：







	
甲方（签章）

甲方法人代表（签名）

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名）




年    月     日
	
乙方（签章）








年    月     日

	 
甲方主管部门意见：






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 日
	
鉴证部门（盖章）








（       ）字第    号

年    月     日



备注：
1、本续聘（变更）记录为原聘用合同的延续，除变更项目外，其它条款仍按原聘用合同执行。
2、续聘（变更）记录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并经鉴证部门鉴证后生效。
3、续聘（变更）记录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鉴证部门留存一份。

